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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记者
王璐） 日前， 湖
南省食品药品监
督管理局公布第
四批 《非药品违
法宣传药品功效
产品名单》， 要求
在全省范围内开
展监督检查， 督
促辖区内各药品
经营企业、 医疗
机构及有关单位
立即停止销售和
使用已经公布的
非药品产品。

对未标示产品
批准文号以及用
虚假、 无效批准
文号的产品冒充
药品的， 一律按
假药依法 查处 ；
涉嫌犯罪的， 依
法移送司法机关
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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